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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

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根据对Ѐ本所律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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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与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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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会议通

知列明事项相符。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

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公布。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相关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 同 意 182,281,044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279%；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9%；弃

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02%。  

2、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 同 意 182,281,044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279%；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9%；弃

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02%。  

3、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 同 意 181,663,276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4896%；反对 913,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2%；弃

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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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286,8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11%；反对 28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7%；弃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658,7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131%；反对 28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638%；弃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1%。 

5、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663,2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896%；反对 913,3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2%；弃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6、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296,3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63%；反对 280,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5%；弃权 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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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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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曦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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